
上交所退市整理股票交易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投资者：

当您决定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退市整理股票交易之

前，请务必充分了解退市制度、退市整理股票交易规定和进入退市整理期上市公

司的基本面情况，并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实际需求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审慎考虑

是否买入退市整理股票，并签署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退市整理股票交

易风险揭示书》。

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您除应关注证券市场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政策风险、

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技术风险、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风险之外，还应关注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因素带来的风险：

一、退市整理股票已被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在一定期限届满后将

被摘牌，风险相对较大。

二、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股票，在风险警示板的交易期限为 15 个交易日，退

市整理期交易首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三、证券交易所于退市整理交易期限届满后 5个交易日内对退市整理股票予

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退市整理股票的剩余交易日和

最后交易日，否则有可能错失卖出机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退市整理股票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期间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上述交易期限内。全天停牌的天

数累计不超过 5个交易日。

四、投资者在参与退市整理股票交易前，应充分了解投资者买卖退市整理股

票应当采用限价委托的方式，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连续竞价阶段的限价申报应当

符合相关要求。

五、退市整理股票的交易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投资者买入后可能因无法在

股票摘牌前及时卖出所持股票而导致损失。

六、退市整理股票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

理股票的，应当具备 2年以上的股票交易经历，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

资金账户内的资产（不含通过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人民币 50 万

元以上。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仅可卖出已持有的退市整理股票。



七、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虽然上市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可以向证券交易所

申请重新上市，但须达到交易所规定的重新上市条件，能否重新上市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八、投资者应当特别关注公司在退市整理期期间发布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及

时从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等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九、退市整理股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制定、

废止和修改，投资者应当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

本《风险揭示书》的提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退市整理股票

交易的所有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

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

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请您遵守交易规则，主动抵制非法证券活动，参与非法证券活动受到的损

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请避免上当受骗，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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